
臺北市立西松高級中學學生自主學習資訊設備借用同意書 

本校高中部       年       班      號  學生                     參加自主學習課程，

領用平板電腦 1 台。於領用期間願意善盡保管之責，並配合進行學習任務或問卷填寫等協助，亦會

遵守使用之相關規定。 

我已知悉並同意遵守下列相關規定：（同意請勾選） 

 須攜帶學生證至圖書館資訊組登記借用。借用時間若有衝突，以教學活動為優先。 

 借還時間為各班自主學習課程時間，當節借用，自主學習課程結束後當節歸還。若課程結束後

當天未歸還者，暫停借用 1 個月。 

 歸還時若發生遺失或人為不當使用致毀損時，應付照價賠償之責任，且當學期不得再借用。若

發現冒用他人名義借用，當學期亦不得再借用。 

 使用設備時須遵守學校資訊安全相關規定，若違反者，依相關規定或校規處分。且若非使用於

正常學習活動上，本校保有隨時收回所借用之軟硬體設備之權利。 

學生簽名： 

監護人簽名： 

中華民國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   


